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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97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公告编号：临 2018-011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过去12个月未与本公告涉及关联方发生交易（除日常关联交易

外），本公司过去12个月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分别以人民币 179.99

万元和人民币 957.10 万元收购本公司控股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光明食品集团”）下属子公司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梅林”）之全资子公司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奶牛研究所”）

100%股权及上海梅林之全资子公司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乳品培训研究中心”）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除上述交易外，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过去 12 个月未与本公告涉及

关联方发生交易（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本公司过去 12个月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

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关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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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由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本公司的关联

法人。上海梅林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光明食品集团的下属子公司，光明食品集团直

接持有其 5.97%的股份，光明食品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其 31.82%的股份，上海梅林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2、关联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桥路 1501 号；法定代表人：王国祥；注册资本：93772.9472

万人民币；成立时间：1997年 6月 27日；经营范围：资产经营，电子商务，信

息采集、信息加工、信息发布、经济信息服务，销售：预包装食品（含熟食卤味、

含冷冻（藏）食品），马口铁，印铁，化工原料（除危险品），食品机械及零件，

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上海梅林资产总额 1,127,824.92万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4,914.44 万元；2017 年营业收入 2,222,137.41 万元，

净利润 46,555.8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039.49万元（以上数

据已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 100%股权 

公司名称：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 251 号；法定代表人：

张克春；注册资本：200 万人民币；成立时间：1988 年 5 月 12 日；经营范围：

奶牛、畜牧、兽医方面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承包和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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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兽医有关数据测试和化验；附设：科技咨询服务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上海梅林持

有其 100%股权。 

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奶牛研究所资产总额 4,603,020.14元，资产净额

908,708.35 元；2017 年营业收入 5,583,961.67 元，净利润 0 元。（以上数据已

经审计） 

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奶牛研究所资产总额 4,206,131.93 元，资产净额

908,708.35 元；2018年 1-3月份营业收入 1,397,522.06元，净利润为 0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本公司不

存在为奶牛研究所担保，委托奶牛研究所理财的情况。奶牛研究所不存在占用本

公司资金的情况。 

（2）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00%股权 

公司名称：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 391-393 号 101

室；法定代表人：张克春；注册资本：170 万人民币；成立时间：1989 年 10 月

18 日；经营范围：各种乳制品试制、研究，系统内人员培训，附设技术开发服

务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主要股东

及各自持股比例：上海梅林持有其 100%股权。 

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乳品培训研究中心资产总额 9,874,770.11 元，资

产净额 9,570,954.02 元；2017年营业收入 2,372,252.57元，净利润 0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乳品培训研究中心资产总额 9,664,628.69 元，资

产净额 9,570,954.02 元；2018 年 1-3 月份营业收入 41,782.44 元，净利润为 0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本公司不

存在为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担保，委托乳品培训研究中心理财的情况。乳品培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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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不存在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2、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经本公司与上海梅林共同委托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截止 2017年 10

月 31日奶牛研究所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东洲评报字【2018】

第 0138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止 2017年 10 月 31日奶牛研究所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值为 1,799,882.63 元，账面价值为 908,708.35 元，评估增值率 98.07%。 

经本公司与上海梅林共同委托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截止 2017年 10

月 31 日乳品培训研究中心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东洲评报字

【2018】第 0136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止 2017 年 10月 31日乳品培训研究中心

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9,570,954.02元，账面价值为 9,570,954.02 元，评估

未增值。 

本次关联交易以评估价格为基础进行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标的 

(1) 甲方所持有的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 100%股权；(2) 甲方所持有的

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三）交易定价原则 

（1）经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

【2018】第 0138 号），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 100%

股权价值为人民币 179.99 万元，产权交易标的价值为人民币 179.99 万元，交易

价款为人民币 179.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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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

【2018】第 0136 号），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 100%股权价值为人民币 957.10 万元，产权交易标的价值为人民币 957.10 万元，

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957.10 万元。 

（四）支付方式 

一次性付款。乙方应在合同生效次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产权交易价

款人民币 179.99万元和人民币 957.10万元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五）违约责任 

乙方若逾期支付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 0.3‰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甲方若逾期不配合乙方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每逾期一日应按交易

价款的 0.3‰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

求甲方赔偿损失。 

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致

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六）争议的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之间发生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也可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

限公司申请调解，或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

裁。 

 

五、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奶牛研究所和乳品培训研究中心 100%

股权。奶牛研究所和乳品培训研究中心将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本公司发展优质奶源，控制成本，确保食品安全；有利

于提升研发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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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过去 12 个月未与本公告涉及

关联方发生交易（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本公司过去 12个月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

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七、需履行的程序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本公司《章程》

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须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出具书面同意意见、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2018 年 6月 19 日，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关于收购上海奶牛研究所有

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同意《关于收购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2、此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发展优质奶源，控制成本，确保食品安全。 

3、此项关联交易合理、合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无损害公司利

益的行为。 

4、此项关联交易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2018 年 6月 19 日，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关于收购上海乳品培训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同意《关于收购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2、此项关联交易有利于提升研发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3、此项关联交易合理、合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无损害公司利

益的行为。 

4、此项关联交易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2018年 6月 19 日，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委员 2人，实际参加表决委员 2人，关联委员桑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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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先生回避表决。经审议，同意 2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一致通过《关于收

购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及《关于收购上海乳品培训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两项议案。 

2018年 6月 20日，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6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人，关联董事桑树德先生回避表

决。经审议，同意 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一致通过《关于收购上海奶牛研

究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及《关于收购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两项议案。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同意《关于收购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的

意见。 

2、独立董事同意《关于收购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

案》的意见。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